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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9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9117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印发《不动产、建筑业营业税项目管理及发票使用管理暂行

办法》的通知（国税发[2006]128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： 为了加强不动产、建筑业营业税

管理，现将《不动产、建筑业营业税项目管理及发票使用管

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对贯彻执行中

出现的问题及有关情况应及时上报总局。  本办法自2006年10

月1日起执行。国家税务总局二○○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不动

产、建筑业营业税项目管理及发票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为加强

和规范不动产、建筑业营业税征收管理，贯彻“以票控税、

网络比对、税源监控、综合管理”的治税方针，实现对不动

产、建筑业营业税的精细化管理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一条 各地

税务机关应对不动产和建筑业营业税实行项目管理制度。 不

动产和建筑业营业税项目管理是指税务机关根据不动产和建

筑业特点，采用信息化手段，按照现行营业税政策规定，以

不动产和建筑业工程项目为管理对象，指定专门的管理人员

，利用不动产和建筑业营业税项目管理软件，对纳税人通过

计算机网络实时申报的信息进行税收管理的一种模式。 第二

条 税务机关不动产和建筑业营业税项目管理的具体内容如下

： （一）受理不动产和建筑业工程项目的项目登记； （二）

对不动产和建筑业工程项目的登记信息、申报信息、入库信

息进行采集、录入、汇总、分析、传递、比对； （三）对税



收政策进行宣传解释，及时反馈征管中存在的问题； （四）

掌握不动产销售和工程项目进度及工程项目结算情况； （五

）根据不动产销售和建筑业工程项目进度监控不动产和工程

项目的纳税申报、税款缴纳情况，确保税款及时、足额入库

； （六）监督纳税人合法取得、使用、开具不动产销售和建

筑业发票； （七）不动产销售及建筑业工程项目竣工后及时

清缴税款，并出具清算报告。 第三条 纳税人销售不动产或提

供建筑业应税劳务的，应在不动产销售合同签订或建筑业工

程合同签定并领取建筑施工许可证之日起30日内，持下列有

关资料向不动产所在地或建筑业应税劳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

关进行不动产、建筑工程项目登记： （一）《不动产项目情

况登记表》（见附件1）或《建筑业工程项目情况登记表》（

见附件2）的纸制和电子文档； （二）营业执照副本和税务

登记证件副本； （三）不动产销售许可证、建筑业工程项目

施工许可证； （四）不动产销售合同、建筑业工程施工合同

； （五）纳税人的开户银行、帐号； （六）中标通知书等建

筑业工程项目证书，对无项目证书的工程项目，纳税人应提

供书面材料，材料内容包括工程施工地点、工程总造价、参

建单位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等； （七）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

其他有关资料。 纳税人提供异地建筑业应税劳务的，应同时

按照上述规定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建筑业工程项

目登记。 第四条 纳税人不动产、建筑业工程项目登记内容发

生变化，应自登记内容发生变化之日起30日内，持《不动产

项目情况登记表》、《建筑业工程项目情况登记表》的纸制

和电子文档，向不动产所在地或建筑业应税劳务发生地主管

税务机关进行项目登记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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